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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岳塘区法院：精准界定建筑物外墙脱落致损责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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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违停消防通道 遭遇“飞来横祸”

规则意识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启示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胡梦云

一次看似平常的违停行为，一次漠视警示标识的侥幸心理，让业主的爱车被小区外墙

脱落的瓷砖砸中受损，进而引发保险公司向物业公司追偿的纠纷。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岳塘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判决认定某物业公司已尽到合理的安

全管理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二审由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生

效判决明确了建筑物外墙脱落致损纠纷中“过错推定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清晰划分了违

停车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责任界限，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亦对规范小区停车秩

序、引导各方主体履行各自义务具有警示意义。

明晰责任边界与各方行为准则

梁心慈 作

原告与被告激辩 是否尽到管理之责

适用过错推定 厘清责任界限

2024 年 6 月 13 日，对于湘潭市岳
塘区某小区业主肖某而言，本是寻常
一日。其驾车返回位于某小区的住所
时 ， 因 楼 下 常 规 车 位 已 满 ， 为 图 方
便，便将车辆停放在了小区后门通道
东侧的消防通道上。该区域并非规划
停 车 位 ， 且 在 其 停 放 位 置 旁 的 墙 面
上，湘潭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某物业公司） 清晰张贴着“消
防 通 道 ， 禁 止 停 车 ” 及 “ 禁 止 停 车 ，
高 空 坠 物 后 果 自 负 ” 的 双 重 警 示 标

识，明确提示了此区域停放车辆可能
面临的风险。

然而，意外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当日
16 时许，该栋建筑物外墙一片瓷砖突然
脱落，不偏不倚砸中肖某车辆的引擎盖
与前挡风玻璃，导致车辆多处受损。肖
某发现后立即报警。经公安机关现场勘
验，确认车辆损伤确系外墙瓷砖脱落直
接造成。后续经专业机构定损，车辆维
修费用共计 4050元。

所幸肖某为其车辆投保了机动车

损 失 险 ， 且 事 故 发 生 在 保 险 期 限 内 。
某保险公司在接到报案并审核后，依
据保险合同向肖某支付了全额理赔款
4050 元。同时，某保险公司与肖某签
订了 《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代
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依法取得
了向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的一方进行
追偿的权利。基于此，某保险公司将
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某物业公司诉
至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要
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庭审中，双方围绕某物业公司是否
应对此次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核心问
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原告某保险公司主张，某物业公司
作为小区建筑物的管理人，负有法定的
检查、维护和保障外墙安全的义务。其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
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
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外墙瓷砖发生脱落，这一
事实本身即证明某物业公司存在管理疏

忽或维护不到位的情形。”某保险公司
进一步强调，“尽管事发区域有警示标
识，但某物业公司并未采取诸如电话通
知等更为积极的措施阻止肖某在此停
车，未能完全尽到审慎的安全保障义
务。因此，某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应负
全责。”

面对指控，被告某物业公司则坚持
其已恪尽职守。某物业公司在法庭上出
示了一系列证据进行抗辩：首先，关于
隐患排查与维修，某物业公司提交了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多次对
小区外墙瓷砖脱落问题进行针对性维修
的记录，证明其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持

续在进行维护。其次，关于风险告知与
警示，除了现场醒目的警示标识外，某
物业公司还曾向全体业主发函，明确指
出外墙瓷砖存在脱落风险，并积极号召
业主共同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
行彻底修缮，体现了推动问题根本解决
的意愿。第三，某物业公司强调，外墙
瓷砖脱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物随年
限增长可能出现的自然损耗现象，具有
突发性和不可完全预见性。其已采取定
期维修、风险警示、告知业主等多重措
施，履行了与其管理职责相匹配的合理
注意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行为上亦
无失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承办法官经实地走访、多方询问并
梳理证据后，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深
入剖析，并作出判决。

法院首先明确了本案适用的归责原
则。本案虽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
案由，但根源在于建筑物脱落这一侵权
行为，因此，应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过
错推定原则。即首先推定作为管理人的
某物业公司存在过错，除非其能够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

理职责，没有过错，方可免除责任。
其次，法院重点审查了某物业公司

是 否 成 功 证 明 了 自 身 “ 无 过 错 ”。 第
一，在履行维修义务方面，某物业公司
提供的多次维修记录及其向业主发函号
召申请维修资金的行为，表明其已主动
发现安全隐患，并采取了力所能及的维
修和推动根本解决的措施，并非怠于履
职。第二，在履行警示义务方面，事发
消防通道区域设置的明确警示标识已足
以对通常情况下的车辆停放者起到风险

提示作用。法律并未苛求物业公司必须
对每一次违规停车都进行及时的人工干
预，如电话通知移车，尤其是在已设置
清晰警示的情况下。第三，综合判断管
理合理性方面，对于外墙瓷砖脱落此类
部分源于建筑物自然老化的风险，不能
简单以损害结果的发生倒推管理人存在
过错。关键在于管理人是否采取了与潜
在风险相适应的、必要的预防和应对措
施。本案中，某物业公司通过“定期检
查维修+设置醒目警示+主动告知业主

风险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组合举措，已
经达到了“善良管理人”应尽的合理注
意标准。

综上，法院认为某物业公司提供
的证据能够有效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

管理、维护和警示义务。既然某物
业 公 司 不 存 在 法 律 意 义 上 的 过 错 ，
其 不 应 承 担 侵 权 赔 偿 责 任 。 相 应
地，某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的
基础也随之丧失。因此，法院一审

判决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
南 省 湘 潭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
认可了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
适用，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虽涉案金额不大，但涉及的法
律争议点具有普遍意义，判决结果对规
范物业管理、引导业主行为、明晰保险
追偿边界均有重要启示。

第一，物业公司的责任边界在于
“合理履行义务”而非“绝对保证安
全”。本案判决清晰地表明，法律对建
筑物管理人的要求是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而非保证建筑物“永不发生脱
落”。判断物业公司是否有过错，需审
视其是否实施了与行业标准、合同约定
及潜在风险相适应的日常检查、及时维
修、风险警示等行为。只要物业公司能
够证明其已采取必要且合理的措施预防
损害发生，即使最终未能完全避免损
害，也可免于承担责任。这有助于引导
物业公司将工作重心放在过程管理、风

险防控和尽职履责上，而非承担不切
实际的“无限责任”。

第二，业主及使用人应自觉遵守
规则，对自身过错行为负责。本案中，
肖某明知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且存在高
空坠物风险，仍选择违停，其行为本身
存在明显过错。虽然在本案的法律关
系中，因物业公司无责，保险公司已依
约理赔，肖某的过错未直接体现在对
保险公司的赔偿请求中，但其违规停
车行为不仅违反了消防安全规定，扰
乱了小区秩序，而且从风险自担的角
度看，正是其将车辆置于危险区域的
行为，才使得损害结果最终发生。这
也提醒广大车主，必须尊重规则，切勿
心存侥幸，否则一旦发生意外，即使能
够获得保险赔付，也可能面临次年保

费上涨等间接损失，更重要的是自身
财产安全将承受巨大风险。

第三，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
须以第三方存在法定过错为前提。保
险代位求偿制度旨在防止被保险人因
保险赔付而获得双重利益，同时让最
终的责任方承担其应有的法律责任。
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并非凭空产生，
其根基在于第三方 （如本案中的某物
业公司） 依法应对损失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本案判决重申，保险公司不能
仅仅因为支付了理赔款，就自动获得
向任何相关方追偿的权利。追偿能否
成功，严格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存在法
律上可归责的过错。这有助于规范保
险公司的追偿行为，防止其滥用权
利，不当扩大追偿范围。

本案虽为小额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但其裁判逻辑深刻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
中规则意识的核心价值，为厘清多元主
体权责关系、引导公众行为提供了清晰
的司法指引。

第一，强化个体责任意识，筑牢
公共安全防线。本案的起因是车主为
图一时便利，将车辆停放在明确标有

“ 消 防 通 道 ， 禁 止 停 车 ” 及 “ 高 空 坠
物”警示的区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
了消防安全法规，更折射出对公共规
则和潜在风险的漠视。法院通过认定
物业公司已尽管理职责而无过错，实
质上明确了损害后果应由违规行为者
自行承担的风险分配规则。这一裁判结
果有效避免了“谁受损谁有理”和“违
规者反而获益”的道德风险，向社会传
递了明确信号：任何个体在追求自身便
利时，都必须尊重并遵守公共规则，对
自身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负责。这有助
于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并进行自我约
束，引导其主动规避风险，从源头上减

少因行为失范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
社会公共安全秩序。

第二，明晰权责配置边界，提
升专业管理效能。法院对物业公司
责任的认定，精准把握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过错推定原则的
精 髓 。 判 决 并 未 苛 求 管 理 人 承 担

“绝对保证安全”的无限责任，而是
聚焦于其是否履行了与专业管理职
责相匹配的“合理注意义务”。本案
中，某物业公司通过提供定期维护
记录、设置有效警示、积极推动使
用维修资金等证据，证明了其已采
取与建筑物老化风险相适应的预防
和管理措施。这种认定标准，为类
似公共服务和管理领域提供了清晰
的权责配置范式，即责任在于过程
的勤勉履职和风险的系统防控，而
非结果的完美无缺。这有助于推动
物 业 管 理 等 行 业 建 立 规 范 、 透 明 、
可追溯的管理流程，将工作重心置
于 日 常 的 精 细 化 管 理 与 风 险 防 范 ，

从而提升整体行业的专业化服务水
平和社会治理效能。

第三，发挥司法规则引领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本案的深远意
义在于，司法裁判成功实现了从解决
个案纠纷到确立行为规则的升华。判
决通过严格的法律适用，摒弃了简单
化的“息事宁人”或“和稀泥”做
法 ， 确 立 了 “ 责 任 自 负 ”“ 过 错 担
责”的清晰导向。这对于培育全社会
的法治思维和诚实信用至关重要：它
警示公众须为自己的行为选择负责，
指引企业须在其专业领域内勤勉尽
责，也规范了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行
使权利的前提和边界。当法律能够清
晰、稳定地界定各方权责，就能有效
引导社会预期、规范社会行为，从而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推动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这正是司法融
入社会治理、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生动体现。

图为本案庭审现场。 周向熙 摄

一纸判决，不仅了结了一桩纠
纷，更如同一次生动的法治公开
课。它告诫物业公司须勤勉履责，
守住安全底线；提醒每一位车主规

矩停车，莫因小失大；规范了保险公
司的追偿行为。当法律的标尺清晰
丈量出各方的权责边界，社会的运
行才能更加有序、安全与和谐。岳

塘区法院的这份判决，通过个案的
公正审理，为构建此类矛盾纠纷的
解决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和
宝贵的司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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